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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 善 商 业 企 业 承 包 经 营 责 任 制

浙江省财政厅商贸处

我省商业企业推行承包经 营 责 任制是从

1987年开始的。承包调动了企业经营积极性，

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。同时，也存在一些问

题，主要是进展不平衡，一部分企业没有引入

竞争机制，在核定基数时企业讨价还价，包盈

不包亏，企业内部配套措施跟不上等等。针对

这些问题，1988年，我们 根据国 务院发布的

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

例》的规定，本着总结经验 、深 化 改革的原

则，在完善大中型商业企业承包经营，深化企

业内部配套改革方面作了改进。经过一年的努

力，1988年我省实行承包的国营大中型商业企

业增加了150户，承包面扩大到80.16%，比1987

年增加22.56个 百 分点；实行承包经营的国营

商业企业的销售收入、实现利润、上交财政收

入和企业留 利，基 本上做 到了同步增长。同

1987年相比，销售 收入增长33.73 % ，实现利

润增长54.44% ，上交财政收入增长40.32% ，

企业留利增长52.68%。

一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承包方式

（一）实事求是地确定承包基数。1987年

的承包基数，大多 数 是按19 86年应上交利润

（所得税、调节税，下同）确定的，缺少灵活

性。1988年我们区别不同情 况确定 ，有的以

1986年应上交利润和核定的递增率递增到1988

年的数为准；有的按1987年的 应 上 交 利润确

定；有的根据企业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情况，按

前二至三年上交利润平均数为基数。在具体核

定时，还允许各市商业企业主管部门在系统总

额度内，在各企业间作适当调整。
（二）改进承包形式。1987年搞承包时，

有的实行上交财政基数包死干的办法，有的实

行递增包干办法，但不论实行哪种办法，企业

超收部分财政都得不到。对此，1988年我省作

了改进，主要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加超收分

成办法。上交利润递增幅度，根据企业的不同

情况确 定 ，低的 规定为 3 % — 6 % ，高的为

7 % —10% ，全省平均在6 .5 % 左 右。超收部

分，财政与企业的分成比例多数为三、七开或

四、六开，也有五、五开的。为了解决企业在

递增率和超收分成比例上争吵扯皮问题，有些

市县还采取基数递增率与超收分成比例挂钩的

办法，即企业基数递增率低的，它从超收中所

得分成比例也低；企业基数递增率高的，它从

超收中所得分成比例也高。由于采取以上承包

形式，1988年国营商业企业因商品涨价和 “抢

购风” 而增加的利润，财政 也得 到 相 当一部

分。
（三）合理分配企业超收多得部分。对企

业超收多得的部分，我们允许主管部门适当集

中一部分用于对承包经营者的奖励，一般规定

为 3 % — 5 %。其余部分的分配是，属于实行

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，80% —85% 作为

生产发展基 金 ，1 5% —20% 作为职工福利基

金；属于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企业，60% —

70% 作为生产发展基金，15 % —20% 作为职工

福利基金，15% —20% 作为职工奖励基金。同

时还规定，如完不成当年上交 利润 承 包基 数

时，其差额由承包方用企业自有资金补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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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防止企业的短期行为，我们还采取了四

条措施。一是1988年新承包企业的承包期限规

定为一般不少于三年，并同经理（厂长）任期

期限一致。在承包期内，承 包人 一 般不能更

换，承包期 满后 要接 受审 计。二是包资产增

值，确定税前还贷基数。同时规定，对承包期

内企业随意减少还贷而增加的利润，企业不参

与超收分成。三是包合理库存，规定企业承包

期满时有问题商品占库存商品总额的比例。四

是建立商品削价准备金制度，并规定了准备金

的提取方法、提取比例、审批权限等。

二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

（一）把经理负 责 制 与 承包经营结合起

来，使之互相配套。我们商同企业主管部门，

对承包经营的企业，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

内，给予一定的权力。例如将经营班子的 “组

阁权”、业务经营权、资金支配权、内部分配

权和商品作价权等，都给予企业的承包者，使

承包者比过去有更大的自主权。同时强化经理

负责制，将经理任期目标同承包经营目标衔接

起来。
（二）将承包指标层层分解，落实到部门

和职工。承包合同一经签订，我们就督促承包

者将承包指标层层分解落实，将实现利润、商

品购进、商品销售、毛利、费用水平（额）、

资金周转、有问题商品的比重等指标，承包到

部门或批发部。部门或批发部再以商品销售为

主要考核指标，加上其他指标承包到柜组。柜

组对职工个人的承包，或采取固定分值加奖罚

分值，或采取按个人营业额和营业笔数进行联

酬 计奖。这样，通过层层承包，层层制定奖罚

措施，使责、权、利真正统一，变 “千斤重担

一人挑” 为 “千斤 重担人 人挑” ，最终达到以

“ 小包” 保 “ 大包” ，以 “内包” 保 “外包”

的目的。
（三）进一步完善内部经济责任制。对于

未实行 “工效挂钩” 的企业，承包后对职工收

入的分配，一般采取减少固定部分，扩大浮动

部分的办法，对企业职工基本工资的浮动面作

出具体规定。这部分 工资 同奖 金一 起考核分

配。对于已经推行“工效挂钩”的企业，则采

取各种工资形式，如结构工资、百元销售工资

含量、计件工资、提成工资、单车核算等，使

职工收入直接与效益、劳绩挂钩，从而调动了

全体职工关心企业经营的积极性。

三、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

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后，内部管理和各方面

经济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。为使企业适应这种

变化，并不断健全管理手段，提高经营管理水

平，1988年我们配合商业主管部门总结了一些

企业实行保本保利期（即商品库存时间不能超

过一定期限）的管理经验，并在已实行承包的

大中型商 业 企业 中全面试行，取得了较好成

绩。如兰溪市 五交 化公司通过对105个大类品

种商品采用保本保利期管理，为公司经营决策

提供了科学依据，避免盲目 进货 额250万元，

有问题商品年底只占整个库存的1.41%。
为了帮助企业建立自我约束经营机制，引

导企业处理好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，我

们除将竞争机制引入承包，完善承包合同考核

指标体系外，还先后建立了 “承包风险基金”、

“固定资产修理费预提制度” 、“后备工资基

金” 等，增强了企业应变能力和发展后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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